
檔號：040305

保存年限：99

申請人 其他聯絡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同戶籍

此致

苗栗縣造橋鄉生命紀念園區親恩堂堂牌位申請書

申請日    年  月  日-公文文號                      證號

通訊地址：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申請人簽章：

通訊地址

出生地

一、本人已瞭解並同意貴所依殯葬等相關規定暨業務需要蒐集使用本人提供之資料。

二、檢附使用者資料及附件如後。

三、本人已瞭解並同意存放貴所所提供現有之骨灰（骸）存放堂（牌）位規格，絕無異議。進堂後，不要求換位；

如需換位，願依規定重新申請並繳納費用。如中途申請遷出，已繳納之費用，同意不予退還。

四、本人所申請之尚未進堂堂位，如需換位，願依申請換位時之條件資格按收費標準重新計價並退補與原購堂位收

費差額，且換位申請依規定以一次為限。

項目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

信箱

電話

手機

郵遞區號

戶籍地址



□男□女 □男□女

□父子 □母子 □祖孫 □祖先

□兄弟姊妹 □

□父子 □母子 □祖孫 □祖先

□兄弟姊妹 □

□鄉民、□村民、□低收

□非鄉民、□

□鄉民、□村民、□低收

□非鄉民、□

■申請人與使用者關係證明文件

□鄉民：申請人有記事戶籍謄本

        使用者有記事除戶謄本或

        使用者有記事戶籍謄本

□非鄉民：申請人身分證

       使用者死亡證明或戶籍謄本

■申請人與使用者關係證明文件

□鄉民：申請人有記事戶籍謄本

        使用者有記事除戶謄本或

        使用者有記事戶籍謄本

□非鄉民：申請人身分證

       使用者死亡證明或戶籍謄本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是，使用時檢附死亡證明文件

□否，死亡日     年  月   日

□是，使用時檢附死亡證明文件

□否，死亡日     年  月   日

□是，進堂日     年  月   日

□否，使用時另行通知進堂日

□是，進堂日     年  月   日

□否，使用時另行通知進堂日

□使用證明  □火化證明  □起掘或遷出證明 □使用證明  □火化證明  □起掘或遷出證明

(或起掘申請案補附文件經機關審查已完備) (或起掘申請案補附文件經機關審查已完備)

□ □

□本鄉籍亡者且設籍居住本鄉達6個月以上者。□本鄉籍亡者且設籍居住本鄉達6個月以上者。

□本鄉籍亡者初設戶籍於本鄉。 □本鄉籍亡者初設戶籍於本鄉。

□本鄉鄉民設籍本鄉累計達5年以上，本人或

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本鄉鄉民設籍本鄉累計達5年以上，本人或

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申請本鄉境內墳墓之亡者使用園區堂位，能

提出本鄉墳墓起掘許可證明者。

□申請本鄉境內墳墓之亡者使用園區堂位，能

提出本鄉墳墓起掘許可證明者。

□亡者曾設籍本鄉累計達5年以上者。 □亡者曾設籍本鄉累計達5年以上者。

非鄉民□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三倍計算。 □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三倍計算。

□亡者為本鄉平興村民且設籍居住達2年以上

者。

□亡者為本鄉平興村民且設籍居住達2年以上

者。

□亡者為本鄉平興村民且初設戶籍於平興村。 □亡者為本鄉平興村民且初設戶籍於平興村。

□平興村村民設籍平興村累計達5年以上，本

人或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平興村村民設籍平興村累計達5年以上，本

人或其配偶或直系血親。

低收 □不選位免費□選位半價 □不選位免費□選位半價

□本鄉籍亡者一倍。 □本鄉籍亡者一倍。

□非本鄉籍亡者二倍。 □非本鄉籍亡者二倍。

低收 □不選位免費 □不選位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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